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落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48号）文件精神和省市区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此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bookmark: _GoBack]一是突出监管重点。加强登记备案监管。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必须严格执行《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标准和规定。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严格要求养老服务机构落实安全责任，主动防范消除建筑、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加强从业人员监管。规范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配备，定期组织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加强涉及资金监管。定期对养老服务机构涉及使用财政、医保资金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抽查、核查，依法打击以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财政、医保资金的行为。加强运营秩序监管。落实养老服务机构安全规范运行保障机制，完善入院评估制度，严禁利用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场地从事与养老服务无关活动。加强收费管理。强化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费、护理费管理；加大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管，保持收费标准的相对稳定。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建立养老服务机构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工作机制。加强权益维护。严格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相关条例规定，积极防范和处置以“会员卡”“预付费”等养老服务为名的非法集资风险。
二是明确监管责任。强化政府主导责任。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深化养老服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度建设、行业规划、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压实机构主体责任。养老服务机构对依法登记、备案承诺、履约服务、质量安全、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等承担主体责任，其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应当切实履行全面监管义务。
三是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协同监管。建立健全区级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定期研究养老服务综合监管重点工。强化信用监管。建立养老机构备案信用承诺制度，全面建立养老服务市场主体信用记录。推行智慧监管。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民政部、卫生健康、公安、人社、市场监管合力推动技术对接、数据汇聚和多场景使用，实现跨地区互通互认、信息一站式查询和综合监管“一张网”。推进标准化建设。研究确定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因素，构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四是加强监管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对养老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并贯穿到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全过程。提升执法水平。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强化对行政执法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大宣传力度。按照普法责任制要求，各有关部门强化宣传监管职责、措施、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参与。
三、主要特点
（一）明确了“管什么”。《实施意见》从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加强从业人员监管、加强涉及资金监管、加强运营秩序监管、加强突发事件应对等多个方面，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对养老服务机构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监管，用制度管人、管事、管资金、管设施，牢牢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
（二）明确了“谁来管”。《实施意见》从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压实机构主体责任、发挥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等方面，构建了政府主导、机构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大监管格局，明确各方职责任务，特别是明确了直接涉及的16个部门职责分工，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
（三）明确了“怎么管”。《实施意见》从加强政府部门协同监管、加强信用监管、加强信息共享、发挥标准规范引领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效能的具体措施，建立健全行业监管、综合监管的协调配合机制。
为保障监管制度落地生根、发挥作用，《意见》还从加强组织领导、提升执法水平、加大宣传力度三个方面，提出了贯彻落实要求。下一步，民政局作为牵头部门，将充分发挥博山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与有关部门加强联动，共同推进文件落实，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好实现“老有所养”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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